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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永昌鳳翔華南永昌鳳翔華南永昌鳳翔華南永昌鳳翔貨幣市場貨幣市場貨幣市場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 一、基金名稱:華南永昌鳳翔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原名：華南永昌鳳翔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基金種類：貨幣市場型基金 三、基本投資方針： 
1.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保持高流動性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政府債券、公司債及金融債券。 
2. 本基金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債券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需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七十以上。 
3. 基金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不大於一八○日，如運用標的為附買回交易，應以附買回交易之期間計算。 
4. 限運用於剩餘到期日在一年內之標的。但附買回交易者，不在此限。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投資地區：本基金投資於國內之有價證券 六、計價幣别：新台幣 七、本次核准發行總面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捌拾億元，第一次追加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捌拾億元，第二次追加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捌拾億元，第三次追加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捌拾億元，第四次追加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捌拾億元，合計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肆佰億元。 八、本次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為捌億個單位，第一次追加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為捌億個單位，第二次追加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為捌億個單位，第三次追加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為捌億個單位，第四次追加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為捌億個單位，合計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為肆拾億個單位。 九、保本型基金之保證機構名稱：無。(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基金)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本基金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本基金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本基金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本基金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本證本證本證本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券投資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券投資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券投資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不負責不負責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本基金之盈虧本基金之盈虧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 

※※※※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揭露請詳見第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揭露請詳見第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揭露請詳見第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揭露請詳見第15頁頁頁頁至第至第至第至第16頁頁頁頁及及及及第第第第16頁至頁至頁至頁至17頁頁頁頁。。。。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負責人及其他曾在公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負責人及其他曾在公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負責人及其他曾在公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負責人及其他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包括利率風險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包括利率風險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包括利率風險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包括利率風險、、、、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及投資公司債之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及投資公司債之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及投資公司債之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及投資公司債之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本基金如遇受益人同時大量贖回時本基金如遇受益人同時大量贖回時本基金如遇受益人同時大量贖回時本基金如遇受益人同時大量贖回時，，，，或有延遲給付贖回價款之可能或有延遲給付贖回價款之可能或有延遲給付贖回價款之可能或有延遲給付贖回價款之可能。。。。依貨幣市場基金規範依貨幣市場基金規範依貨幣市場基金規範依貨幣市場基金規範，，，，本基金須維持較短之存續期間本基金須維持較短之存續期間本基金須維持較短之存續期間本基金須維持較短之存續期間，，，，故投資標的所面臨利率變動風險相對較低故投資標的所面臨利率變動風險相對較低故投資標的所面臨利率變動風險相對較低故投資標的所面臨利率變動風險相對較低。。。。 ※※※※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為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為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為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為：：：： 

(1)公開資訊觀公開資訊觀公開資訊觀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測站網址測站網址測站網址：：：：http://newmops.tse.com.tw 

(2)本公司網址本公司網址本公司網址本公司網址：：：：http://www.hnfunds.com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三十一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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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地址地址地址地址、、、、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54號3樓之1 電話：(02)2719-6688 網      址： www.hnfunds.com.tw  發  言  人： 陳紹蔚    職稱：行銷業務群副總經理  電子郵件信箱： willie.chen@hnitc.com.tw   

(二二二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名稱基金保管機構之名稱基金保管機構之名稱基金保管機構之名稱、、、、地址地址地址地址、、、、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移轉基準日為99年6月21日) 

地      址：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66號 電話：(02) 2173-6680 

網      址： www.yuantabank.com.tw  

(三三三三)受託管理機構受託管理機構受託管理機構受託管理機構：：：：無。 

(四四四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國外投資顧問公司國外投資顧問公司國外投資顧問公司：：：：無。 

(五五五五)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無。 

(六六六六)基金保證機構基金保證機構基金保證機構基金保證機構：：：：無。 

(七七七七)受益憑證簽證機構之名稱受益憑證簽證機構之名稱受益憑證簽證機構之名稱受益憑證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地址地址地址、、、、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無。 

(八八八八)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之名稱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之名稱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之名稱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之名稱、、、、地址地址地址地址、、、、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無。 

(九九九九)基基基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事務所名稱事務所名稱事務所名稱、、、、地址地址地址地址、、、、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姓名： 劉永富、黃海悅 

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56號12樓 電話：(02)2545-9988 

網      址： www.deloitte.com  

(十十十十)本基金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本基金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本基金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本基金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地址地址地址、、、、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網址及電話：：：：無無無無。。。。 

   信用評等機構：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49樓 電話：(02)8722-5800 

網      址： www.taiwanratings.com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於營業時間內陳列於經理公司，投資人可親取或以來電、傳真、來

信索取或直接至本公司網站 (http://www.hnfunds.com)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newmops.tse.com.tw)查閱，本公司亦將依投資人之需求，以郵寄或e-mail的

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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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概況基金概況基金概況基金概況】】】】 

壹壹壹壹、、、、基金簡介基金簡介基金簡介基金簡介 

一、發行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低為新台幣貳億元，最高為新台幣捌拾億元。另經奉證期會八十九

年十一月三日（八九）台財證（四）第八三八○八號函核准第一次追加募集、九十年四月十七

日（九十）台財證（四）第一一六五四六號函核准第二次追加募集、九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九

十）台財證（四）第一六八五四一號函核准第三次追加募集及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九一）

台財證（四）第一○二九八一號函核准第四次追加募集，四次追加發行總面額共為新台幣參佰

貳拾億元整。合計淨發行總面額為新台幣肆佰億元整。 

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低為貳仟萬個單位 ,最高為捌億個單位。另經奉證期會八

十九年十一月三日（八九）台財證（四）第八三八○八號函核准第一次追加募集、九十年四月

十七日（九十）台財證（四）第一一六五四六號函核准第二次追加募集、九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九十）台財證（四）第一六八五四一號函核准第三次追加募集及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九

一）台財證（四）第一○二九八一號函核准第四次追加募集，四次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為

參拾貳億個單位。合計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肆拾億個單位。 

三、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整。 

四、得否追加發行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後，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請送件日屆滿一個月。 

(二)申請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准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九十五

以上。 

五、成立條件 

一、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新台幣貳億元整。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經理公

應於本基金成立後運用本基金。 

三、本基金業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六日依證期會(85)台財證(四)字第14511號函核准成立。 

六、預定發行日期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為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六日。 

七、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八、投資地區及標的 

本基金投資於國內政府債券、公司債及金融債券。 

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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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保持高流動性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

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政府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2. 本基金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債券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需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七十以上。 

3. 基金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不大於一八○日，如運用標的為附買回交易，應以附買回交易之期

間計算。 

4. 限運用於剩餘到期日在一年內之標的。但附買回交易者，不在此限。 

十、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一)投資策略 

在求穩定收益成長前提下，為求最低之投資風險，本基金仍以固定收益的公債RP為主要投

資標的；為提高年投資報酬率，未來將以有擔保公司債RP為次要投資標的，除其有較高之

投資收益外，風險將有效控管，而公司債買賣斷也將是未來可投資之項目，其資本利得相

對RP來的高。 

(二)特色 

本基金首重安全性與流動性配置，嚴格篩選投資標的與交易對手，提供客戶保守資金之絶

佳停泊站。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為投資於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貨幣市場基金，本基金之淨值波動性較低，較適合保

守型之投資人進行資產配置。依據中華民國銀行公會針對基金之價格波動風險程度及投資

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市場風險狀況分析，本基金屬RR1風險收益等級，適合風險程度

低之保守型投資人，而其風險等級說明如下： 

等級 投資風險 投資目標 主要基金類型 

RR1 低 以追求穩定收益為目標，通常投資於

短期貨幣市場工具，如：短期票券、

銀行定存，但不保證本金不會虧損 

貨幣市場型基金 

RR2 中 以追求穩定收益為目標，通常投資於

已開發國家政府公債、或國際專業評

鑑為投資級(如標準普爾評等 BBB

級，穆迪評等 Baa級以上)之已開發

國家公司債券，但也有價格下跌之風

險。 

已開發國家政府公債債券

型基金、投資級(標準普爾

評等 BBB 級，穆迪評等

Baa 級以上)之已開發國

家公司債券基金。 

RR3 中高 以追求兼顧資本利得及固定收益為

目標，通常同時投資股票及債券、或

投資於較高收益之有價證券，但也有

價格下跌之風險。 

平衡型基金、非投資級(標

準普爾評等 BBB級，穆迪

評等 Baa 級以下)之已開

發國家公司債券基金、新

興市場債券基金。 

RR4 高 以追求資本利得為目標，通常投資予

已開發國家股市、或價格波動相對較

穩定之區域內多國股市，但可能有大

幅價格下跌之風險。 

全球型股票基金、已開發

國家單一股票基金、含已

開發國家之區域型股票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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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5 很高 以追求最大資本利得為目標，通常投

資於積極成長型類股或波動風險較

大之股市，但可能有非常大之價格下

跌風險。 

一般單一國家基金、新興

市場基金、產業類股基

金、店頭市場基金。 

十二、銷售開始日 

本基金自金管會核准始得開始銷售，自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開始銷售。 

十三、銷售方式 

本基金之受益憑證，由經理公司及各基金銷售機構共同銷售之。 

十四、銷售價格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格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拾元。 

(二)本基金自成立日之翌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加計經理公司所決定之投資成本。 

(三)本基金受益憑證銷售費用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銷售費用最高不超過發行

價格之百分之一。現行申購手續費為零。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之最低申購金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但受益人以經理公司之旗下基金贖回後再申購基

金者，無最低申購價金之限制。 

十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一)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 

1.本公司受理客戶第一次申購基金時，應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自然人客戶，其為本國人者，除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

口名簿替代外，應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其為外國人者，應要求其提供護照。

但客戶為未成年、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時，並應提供法定代理人之

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2)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應要求被授權人提供客戶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人

身分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客戶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

件。但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3)本公司對於上開客戶所提供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其餘文件應

留存影本備查。 

2.本公司辦理前述第1款業務時，如客戶係以臨櫃交付現金方式辦理申購或委託時，應

實施雙重身分證明文件查核及對所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其餘文件應

留存影本備查，並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自然人客戶，其為本國人者，除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但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

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替代外，並應徵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文件，如

健保卡、護照、駕照、學生證、戶口名簿或戶口謄本等；其為外國人者，除要求

其提供護照外，並應徵取如居留證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文件。但客戶為未成年

、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時，應增加提供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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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以及徵取代理人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 

(2)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除要求被授權人提供客戶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人

身分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客戶之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

明文件外，並應徵取董事會議紀錄、公司章程或財務報表等，始可受理其申購

或委託。但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二)拒絕申購之情況 

1.除前述之國民身分證、護照及登記證明文件外之第二身分證明文件，應具辨識力。機

關學校團體之清冊，如可確認客戶身分，亦可當作第二身分證明文件。若客戶拒絕提

供者，應予婉拒受理或經確實查證其身分屬實後始予辦理。 

2.本公司於檢視客戶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時，應注意有無疑似使用假名、人頭、

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或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或所

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料無法進行查

證者；或客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或於受理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

異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等之情形時，應婉拒受理該類之申購或委託。 

3.對於採委託、授權等形式申購或委託者，本公司應查驗依規定應提供之委託或授權文

件、客戶本人及其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確實查證該委託、授權之事實及身分資料，

並將其本人及代理人之詳細身分資料建檔，必要時，並應以電話、書面或其他適當之

方式向本人確認之。若查證有困難時，應婉拒受理該類之申購或委託。 

十七、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首次募集於八十五年二月六日核准成立，並自成立日起滿三個營業日（即八十五年

二月九日起），開始每營業日接受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之請求，不受追加募集之限制。第

四次追加募集於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核准，自核准追加募集日起，每營業日接受本基金

受益憑證買回之請求。本基金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十八、買回費用： 

現行買回費用為零，但經理公司得公告並修正公開說明書後調整買回費用，惟其不得超過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指定之買回事務代理機構辦理受益憑

證買回時，買回事務代理機構得就每件買回申請案件酌收買回手續費新台幣伍拾元整，用以

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 

十九、買回價格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請求買回之書面到達經理公司或

其代理機構次一營業日之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基金，不受短線交易之規範。 

二十一、基金營業日之定義 

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 

二十二、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貳零(0.20%)之比率，逐日累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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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三、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零陸(0.06%)之比率，由經理   

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四、保證機構：無。(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基金) 

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不予分配。 

貳貳貳貳、、、、基金性質基金性質基金性質基金性質 
一、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經財政部證期會(85)台財證(四)第62532號函核准成

立，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而投資於國內有價證券之基金。本基金所有證券交易行為，均應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有關法規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一)本基金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為保障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

（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所訂定，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投

資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信託契約

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其申購者外，受益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即成為信

託契約之當事人。信託契約當事人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享有權利及負擔義務。經

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營業時間內，在主營業所提供最近修訂之信託契約，以供受

益人查閱。 

(二)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三、基金成立時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 

(一)本基金已於八十五年二月六日依證期會(八五)台財證(四)字第一四五一一號函核准成立， 

   並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募足首次最高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捌億個單位。 

(二)本基金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經證期會(八九)台財證(四)字第八三八0八號函核准第一次

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捌億個單位，並於九十年二月九日募足最高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數壹拾陸億個單位。 

(三)本基金於九十年四月十七日經證期會(九0)台財證(四)字第一一六五四六號函核准第二次

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捌億個單位，並於九十年六月二十日募足最高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貳拾肆億個單位。 

 (四)本基金於九０年十一月十六日經證期會(九0)台財證(四)字第一六八五四一號函核准第三 

    次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捌億個單位。  

(五)本基金於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經證期會(九一)台財證(四)字第一0二九八一號函核准第

四次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捌億個單位。  

四、(一)本基金於民國95年7月17日起轉型為類貨幣市場基金。 

    (二) 本基金於民國99年12月  日起轉型為貨幣市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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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一)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

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

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

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受

益人或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

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

保管機構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

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

基金保管機構。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

資產之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

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履行

義務。 

(五) 經理公司如認為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呈報金管

會。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

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

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

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

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七)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改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但下列修訂事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 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 申購手續費。 

4. 買回費用。 

5.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 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八)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

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證券

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九)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銷售機構。 

(十) 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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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十一)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

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二)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三) 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公司有

不能或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十四)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經理

公司或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予他人。 

(十五)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

司職務者，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司經理本

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經理。 

(十六)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

金保管機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原有

權利及義務。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

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十七)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

申購人。 

(十八) 因發生本契約第廿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選

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

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

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

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

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行使

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

辦理有違反本契約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惟應立

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本契約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

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

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

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

構應代為追償。 

(五)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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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

擔。 

(六)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3)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2.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3.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七)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同

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

產庫存明細表及銀行存款餘額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

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及銀行存款餘額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

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

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八)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

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

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九)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追償。 

(十)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

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之第三

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一)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集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集，所需費用由本基

金負擔。 

(十二)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

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

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

人。 

(十三)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

內，將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四)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肆肆肆肆、、、、基金投資基金投資基金投資基金投資 
一、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 

(一)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保持高流動性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

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政府債券、公司債、金融債券。 

本基金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債券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需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七十以上。 

(二)基金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不大於一八○日，如運用標的為附買回交易，應以附買回交易之期

間計算。 

(三)限運用於剩餘到期日在一年內之標的。但附買回交易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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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一) 決策過程：本基金之投資過程分為投資分析、投資決定、投資執行及投資檢討四階段。 

 

 工作型態工作型態工作型態工作型態 負責人員負責人員負責人員負責人員 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 結論報告結論報告結論報告結論報告 投資分析 產業會議 投資研究部主管 基金經理人 研究人員 基金經理人及投資研究部人員彙集國內外政經資訊，配合對總體經濟面、資金面、法人動態、信用交易、技術型態、個別產業及公司分析，形成具體投資分析報告及投資建議。 
產業會議週報 基金投資分析報告 

 

   ↓ 

 基金經理人會議 債券基管部主管 基 金 經 理 人 研 究 人 員 基金經理人依據產業會議週報，擬定投資策略、投資組合推移表及避險操作，交投資決策委員會決定長期趨勢推估、投資策略及持股配置。 基金投資組合推移表 
   ↓ 投資決定 投資決策委員會  總經理 投資研究部主管 債券基管部主管 基金經理人 依據基金投資組合推移表核定長期趨勢推估、投資策略及持股配置後交基金經理人，基金經理人依決議擬定投資決定書，經總經理核定後由交易部執行。 

投資決策委員會會議報告 基金投資決定書 
 

   ↓ 投資執行 交易管理部 交易管理部主管 交 易 員 1. 交易管理部依基金經理人製作之投資決定書所列之交易指示，研判最適價位，完成投資交易之執行，並製發投資執行表。 
2. 當投資決定書與實際交易有差異時，在投資執行表上應註明其原因。 

基金投資執行紀錄 
 

   ↓ 投資檢討 投資決策委員會 總經理 投資研究部主管 債券基管部主管 基金經理人 1. 於每月例行投資決策委員會，針對上月投資決策進行投資檢討，編制投資檢討報告。 
2. 當各基金實際操作與投資決定有重大差異時，應提出檢討，並研擬對策，以避免再次發生。 

基金投資及交易檢討報告 
(二) 基金經理人姓名：簡瓊媛 

(三)基金經理人(學)經歷：私立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 

兆豐國際投信資產管理部經理(90/7~95/2) 

國泰投信業務部副理(89/3~90/1) 

富邦投信研究部副科長(83/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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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經理人之權限： 

基金經理人需遵照信託契約之規定及相關法令運用本基金，且根據前述基金投資之決策

過程，擬定投資決定書，經債券基管部主管覆核及總經理核定後，交付執行之；基金經

理人不得違反證券投資信託管理辦法及信託契約之相關規定。 

(五)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其他基金之名稱及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之措施： 

1.基金經理人目前同時管理的基金有：華南永昌麒麟貨幣市場基金。 

2.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兩個以上基金時，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支投資標的於不同

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定，而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之基金性質或

為符合法令、信託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

守不得對同一投資標的，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六)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簡瓊媛 (96/03/20～迄今) 

三、經理公司複委任業務情形及受託管理機構對受託管理業務之專業能力：無。(本基金為貨幣市

場型基金) 

四、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應敘明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

供基金顧問服務之專業能力：無。(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基金) 

五、基金運用之限制 

(一)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

規定： 

1.不得投資於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4.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

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

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6.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或短期票券； 

7.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

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8.投資任一非金融機構之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但投資短期票券金額不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

條第一項第十七款不得超過新台幣五億元之限制。 

9.存放於任一金融機構之存款、投資其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但投資短期票券金額不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七款不得超過新台幣五億元之限制。 

10.除政府債券外，投資長期信用評等等級為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一定

等級以下之有價證券，其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 

11.本基金運用標的之信用評等等級： 

(1)存放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前揭「金融機構」應符合銀行法第二十條所稱之銀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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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公司短期評等達 twA2級以上； 

(2)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公

司短期評等達 twA2級以上。但國庫券不在此限； 

(3)有價證券：發行人、保證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公司長期評

等達 twBBB(含)級以上且投資於長期信用評等等級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

司評定為 tw A-以下之有價證券，其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

值百分之十。但政府債券不在此限； 

(4)附買回交易：交易對手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公司長期評等達twBBB級

以上或短期評等達twA2級以上； 

12.運用標的到期日及存續期間之限制： 

(1)限運用於剩餘到期日在一年內之標的。但附買回交易者，不在此限； 

(2)基金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不大於一八○日，如運用標的為附買回交易，應以附買回交

易之期間計算； 

13.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

規定者，不在此限； 

14.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

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5.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

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6.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 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7.投資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普通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18.投資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

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9.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二)前項第5款所稱各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三)第(一)項第8款及第9款之公司或金融機構符合金管會所定條件時，本基金投資或存放之比

率限制得增加為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但投資短期票券金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或金融

機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所載淨值之百分之十。 

(四)第(一)項第8款至第12款及第14款至第18款規定信用評等等級、比例、運用標的到期日及

存續期間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五)經理公司有無違反第(一)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

變更致有本條第(一)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

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部分之資產。 

六、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無（本基金不投資於股票） 

七、組合型基金參與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無。 

八、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應刊印事項:無。(本基金投資地區為中華民國) 

伍伍伍伍、、、、投資風險之揭露投資風險之揭露投資風險之揭露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無。 

二、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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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動性風險 

(一)本基金可購買政府公債、上市櫃公司債及金融債券、短期票券，在需要出售此類投資標的

時，將可能因交易量不活絡，而產生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二)本基金若遭大量買回時，為確保資產之流動性，所投資的定存必須提前解約，將影響本基

金之淨值。 

四、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無。（本基金不涉及境外投資） 

五、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我國證券市場受政治因素影響頗大，因此國內外政經情勢、

兩岸關係之互動及未來發展情況，均會影響本基金所投資證券價格之波動；此外，利率調整及

產業結構等因素亦會影響有價證券之價格，而造成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漲跌，經理公司將儘量

分散投資風險，惟風險亦無法因此完全消除。 

六、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一)商品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之商品交易對手可能存在信用風險及交割風險。 

(二)保證機構風險：本基金雖得投資符合一定信用評等之保證機構所擔保之債券，但仍 

存在信用風險。  

七、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本基金因投資債券，因此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包括當市場利率波動，債券價格因

上述利率變化而產生資本損失之利率風險、部分投資標的因市場流動性不足，導致變現不易

的流動性風險。由於本基金投資國內債券，因此本基金操作績效具有以下三項風險： 

(一)因利率變動所生之債券價格變動風險 

本基金若購買政府公債、上市櫃公司債及金融債券、短期票券，須依計算日之收盤價格

計算其價值，由於債券價格與利率成反方向，市場利率下跌會造成此類投資標的之價值

上揚，市場利率上揚會造成此類投資標的之價值下跌。 

(二)流通性不足之風險 

1.本基金若購買政府公債、上市櫃公司債及金融債券、短期票券，在需要出售此類投資

標的時，將可能因市場交易量不活絡，而產生流通性不足之風險。 

2.本基金若遭大量買回時，為確保資產之流動性，所投資的定存必須提前解約，將影響

本基金之淨值。 

(三)投資無擔保公司債之風險 

本基金若投資無擔保公司債，因無擔保債權，若投資標的公司因財務狀況或經營情形不佳

等因素導致公司債信降低，將影響本基金投資此部份債券之價值。 

八、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本基金依據其策略性交易需求借券規定出

借有價證券時，僅限以定價交易及競價交易出借，不得以議借交易出借。其主要風險說明如下： 

(一)定價交易及競價交易之借券人，於屆期或經出借人申請提前還券時，未依規定返還有價證

券、未如期更換合格擔保品或補足擔保品差額以及違反相關費用及標的證券權益處理之給

付結算義務時，即有違約之風險產生。 

(二)出借人違約時，櫃買中心得就應付出借人之其他款券，得合併抵充出借人違約應履行之債

務，如尚不足得向出借人追償，因此有追償之風險。 

九、其他投資風險：本基金之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所投資有價證券價格漲跌及其他因

素之波動將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增減。利率之變動將影響債券之價格及其流通性，進而

影響基金淨值之漲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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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收益分配收益分配收益分配收益分配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不再另行分配收益。 

柒柒柒柒、、、、申購受益憑證申購受益憑證申購受益憑證申購受益憑證 
一、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基金銷售機構辦理申購手續，並繳付申購價

金。申購受益權單位時，應填妥申購書、印鑑卡(壹式貳份)及檢具國民身份證影本(如申

購人為法人機構，應檢具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及負責人身份證影本)辦理申購手續，申購

書備置於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

構於收到申購書及申購價金時，應交付申購人確認單。申購人如以郵寄方式申購者，應將

填妥之申購書、印鑑卡（蓋妥印鑑）、身分證明文件及申購價 金，寄至經理公司。若申

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購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

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將申購價金無息返還申購

人，收執聯自申購價金返還之日起失效。 

(二) 申購委託時間：  

1. 申購書件須於每營業日上午11：00前交付經理公司。 

2. 申購價金則於每營業日銀行營業時間結束前匯入本基金專戶。 

二、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一)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

定。 

(二)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之計算如下： 

1.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拾元整。 

2.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

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

銷售機構轉入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

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

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

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三、受益憑證之交付 

(一)本基金無實體受益憑證轉換基準日為98年1月2日。 

(二)無實體受益憑證之交付規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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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基金受益憑證於經理公司以記名式登錄。 

2. 本基金之受益憑證，應由經理公司向集保機構辦理受益憑證之登錄，並由經理公司製

作確認單予受益人或設置網站供受益人查詢。 

3.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

日內由經理公司製作確認單予申購人 

4.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

設於集保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四、基金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一)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

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申購人應同時繳回申購人收執聯，因故未繳回者，該收執

聯自經理公司退還申購價金之日起失效。 

(二)本基金不成立。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

，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自基金

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翌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元大商業

銀行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利息計至新台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基金

保管機構應即辦理。本基金已於八十五年二月六日核准成立。 

捌捌捌捌、、、、買回受益憑證買回受益憑證買回受益憑證買回受益憑證 
一、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基金自成立之日起滿三個營業日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或電子  

   資料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其他受理受益憑證買回  

   申請之機構所簽訂之代理買回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 

   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 

   之全部或一部，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壹仟個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買 

   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 

   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  

   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二) 因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

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其受益權單位數之變動，應由經理公司向集保機構辦理登錄，並

由經理公司製作確認單予受益人。 

(三) 買回委託時間： 

每營業日上午8:30分至下午04:00分以前委託，視為該營業日委託。 

二、買回價金之計算 

(一)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受益人買回請求到達經理公司或其委

任辦理基金買回業務之機構次一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值核算之並扣除買回費用。 

(二) 有依公開說明書捌、五之情形，買回價金之計算應依本基金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經理公

司所計算出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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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三) 申請買回者於提出買回申請後，須待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所計算出之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核算後，得知確實之買回價金。 

(四) 本基金受益人申請買回時，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現行為零。惟受益人向委任

辦理基金買回業務之機構辦理買回申請時，其指定之委任辦理基金買回業務之機構得就

每件買回申請酌收不超過新台幣伍拾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

用。買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三、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一)給付時間 

1.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買回受益憑證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五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買回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

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 

2.依信託契約規定暫停買回價格之核算，並遲延給付買回價金之情形，其給付期限自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之該計算日起二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3.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買回價金，並能依規定比率保持流動資產之

次一營業日為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

金，並於該計算日起二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二)給付方式 

1.受益人憑買回申請書受益人留存聯、身分證明文件及原留印鑑，親赴基金保管機構領

取買回價金支票。 

2.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價金之給付，經理公司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買回人為受款人之

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給付買回價金之手續費、掛號郵費、匯

費，並得自買回價金中扣除。 

 

四、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五、買回價金延緩給付之情形 

(一) 任一營業日之買回基金單位數目超過當日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的十分之一以上時，經理

公司得延緩買回超過上述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十分之一的基金單位，並對於該營業日的

買回要求按比例減少。因被延緩買回而未能買回的基金單位將須視作於次一營業日提出

的買回要求，並以該次一營業日之次日所計算之淨資產價值計算應付買回款，直至原來

要求買回的基金單位均全部買回為止。從前一營業日結轉的買回請求須較後來的請求為

優先處理並應遵守前述限額的規定。經理公司在啟動前述買回限制機制前應依照契約第

三十條規定公告及通知受益人啟動日期，並將實際延緩買回情形個別通知相關之基金受

益人。 

(二)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

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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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2. 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者； 

3. 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4.但上述情事消滅時，其買回價格應依本基金恢復計算買回價金之次一營業日，由經理

公司依據信託契約第二十條規定計算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三)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

價金及依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保持流動資產。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

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並能依信託契約規定保持流動資產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二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買

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四)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回價格之計算，應依本契約第三十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六、買回撤回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信託契約第十七條第九項及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

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

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

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經理公司應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日起七個營業日內交付因撤

銷買回而製作之確認單予受益人或設置網站供受益人查詢。 

玖玖玖玖、、、、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一) 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1.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3.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二)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並

得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本基金之最近二年度（未滿二會計年度者，自本基金成立日起）之全部季報、年報。 

(三) 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 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一)本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0.20（0.20%）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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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0．06

（0.06%）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 現行申購手續費為零 

買回費用 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受益人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曆日（含）者，應支付其買回價金之

0.01%為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 1.至經理公司辦理者免收。 

2.至買回代理機構辦理者每件新台幣50元。 

召開受益人會議費用(註一) 每次預估新台幣伍拾萬元。 

其他費用(註二) 取得或處分本基金資產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

要費用；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

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

經理公司負擔)及本基金有關之訴訟或非訟之費用。 

註一：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註二：本基金尚應依信託契約第十條之規定負擔各項費用。(需以實際發生金額為準) 

(二)給付方式： 

1.經理公司之報酬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一次。 

2.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一次。 

3.其他費用於發生時給付。 

三、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金之賦稅事項依財政部(81)台財稅第811663751號函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但有關法

令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一)證券交易稅 

1.受益人轉讓受益憑證時，應依法繳納證券交易稅。 

2.受益人於申請買回或本基金清算時，繳回受益憑證註銷者，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二)印花稅 

受益憑證之申購、買回及轉讓等有關單據，免納印花稅。 

(三)證券交易所得稅 

1.基金之證券交易所得於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期間享有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權益。於

停徵期間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於證券交易所得稅開徵後，仍適用免徵之規定。 

2.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讓受益憑證時，其買回或轉讓價款減除成本後之所得，得適用目

前證券交易所得停徵之規定免納所得稅。 

3.本基金清算時分配予受益人之剩餘財產，內含免徵所得稅之證券交易所得，仍得免納

所得稅。 

四、受益人會議 

(一)召集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約另有

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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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

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 

7. 其他依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二)召集程序 

1.依法律、命令或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召

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構

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

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 

2.有前項所列應召集受益人會議之事由發生時，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

彰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

人，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三)決議方式 

1.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

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

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寄送至指定處所。

受益人會議以親自出席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亦得出具由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委託

書，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代理人簽名或蓋章，載明授權範圍，並附

代理人身分證影本，委託代理人出席受益人會議。 

2.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

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

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終止信託契約。 

(3)變更本基金種類。  

3.每一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但不足一受益權單位數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四)本條各項規定，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拾拾拾拾、、、、基金之資訊揭露基金之資訊揭露基金之資訊揭露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一）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營業時間內在營業處所提供下列資料，以供受益人閱覽

或索取： 

1.最新公開說明書。 

2.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3.依規定應完成並已完成簽證之最近二會計年度（未滿二會計年度者，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之全部季報、年報。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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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

，而以公告代之。 

2.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3.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4.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5.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6.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三）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4. 每月公布基金投資公司債及金融債券明細。 

5.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6.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7. 本基金之年報。 

8.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

應公告之事項。 

二二二二、、、、資訊揭露之方式資訊揭露之方式資訊揭露之方式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公告及取得方法公告及取得方法公告及取得方法 

(一一一一)對受益人之通知及公告對受益人之通知及公告對受益人之通知及公告對受益人之通知及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應依下列方式為之應依下列方式為之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通知通知通知通知：：：：依依依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書面同意之傳真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書面同意之傳真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書面同意之傳真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書面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電子郵件或其他電電子郵件或其他電電子郵件或其他電

子傳輸方式為之子傳輸方式為之子傳輸方式為之子傳輸方式為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 

2.公告公告公告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重要新聞報紙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重要新聞報紙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重要新聞報紙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重要新聞報紙，，，，但若已依據金管會指定之但若已依據金管會指定之但若已依據金管會指定之但若已依據金管會指定之

公告方式公告方式公告方式公告方式（（（（指依指依指依指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受理投信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受理投信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受理投信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受理投信會

員公司公告基金相關資訊作業辦法員公司公告基金相關資訊作業辦法員公司公告基金相關資訊作業辦法員公司公告基金相關資訊作業辦法」」」」規定傳輸於公會網站規定傳輸於公會網站規定傳輸於公會網站規定傳輸於公會網站））））或依金管會指定之或依金管會指定之或依金管會指定之或依金管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資訊申報網站資訊申報網站資訊申報網站（（（（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傳輸後進行傳輸後進行傳輸後進行傳輸後

，，，，即視為已依本條第二項規定完成公告即視為已依本條第二項規定完成公告即視為已依本條第二項規定完成公告即視為已依本條第二項規定完成公告。。。。經理公司所選定之公告方式經理公司所選定之公告方式經理公司所選定之公告方式經理公司所選定之公告方式：：：：  

(1)本基金應委託公會於公會網站本基金應委託公會於公會網站本基金應委託公會於公會網站本基金應委託公會於公會網站(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www.sitca.org.tw/)上予以公上予以公上予以公上予以公

告下列相關資訊告下列相關資訊告下列相關資訊告下列相關資訊：：：： 

○1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 

○2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3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4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5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6其他依有關法令其他依有關法令其他依有關法令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金管會之指示金管會之指示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基金保管機基金保管機基金保管機

構構構構認認認認為應通知受益人為應通知受益人為應通知受益人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 

○7每營每營每營每營業業業業日日日日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前前前前一一一一營營營營業業業業日日日日本基金本基金本基金本基金每每每每受益權受益權受益權受益權單位單位單位單位之之之之淨淨淨淨資產資產資產資產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8每週每週每週每週公公公公布布布布基金投資基金投資基金投資基金投資組合組合組合組合、、、、從從從從事事事事債債債債券券券券附附附附買回買回買回買回交易之交易之交易之交易之前前前前五名往五名往五名往五名往來來來來交易商交易交易商交易交易商交易交易商交易情情情情

形形形形。。。。 

○9每月每月每月每月公公公公布布布布基金投資公司基金投資公司基金投資公司基金投資公司債債債債及金融及金融及金融及金融債債債債券明券明券明券明細細細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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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基金本基金本基金本基金暫停暫停暫停暫停及及及及恢復恢復恢復恢復計算買回計算買回計算買回計算買回價格價格價格價格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1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主營主營主營業所所業所所業所所業所所在在在在地地地地變變變變更者更者更者更者。。。。 

○12本基金之本基金之本基金之本基金之年年年年報報報報。。。。 

(2)本基金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本基金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本基金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本基金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newmops.tse.com.tw））））公告下列公告下列公告下列公告下列

相關資訊相關資訊相關資訊相關資訊：：：： 

○1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A.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募集募集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應於本基金開應於本基金開應於本基金開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始募集始募集始募集三三三三日日日日

前前前前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B.追加募集追加募集追加募集追加募集之基金應於金管會核之基金應於金管會核之基金應於金管會核之基金應於金管會核淮淮淮淮送送送送達達達達之之之之日起日起日起日起三三三三日日日日內傳送至公開資訊觀內傳送至公開資訊觀內傳送至公開資訊觀內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測站測站測站。。。。 

C.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更新或修正公開說明書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更新或修正公開說明書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更新或修正公開說明書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更新或修正公開說明書者，，，，應於更新或修正後十應於更新或修正後十應於更新或修正後十應於更新或修正後十日日日日

內內內內將將將將更新或修正後公開說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更新或修正後公開說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更新或修正後公開說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更新或修正後公開說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2基金基金基金基金年年年年報及經理公司報及經理公司報及經理公司報及經理公司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3)本基金於經理公司本基金於經理公司本基金於經理公司本基金於經理公司(網址網址網址網址：：：：www.hnfunds.com)公告下列相關資訊公告下列相關資訊公告下列相關資訊公告下列相關資訊：：：： 

A.上上上上述述述述(1)之公告事項之公告事項之公告事項之公告事項。。。。 

B.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公開說明書。。。。 

(4)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主主主要新聞報紙要新聞報紙要新聞報紙要新聞報紙：：：：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非屬非屬非屬非屬上上上上述述述述(1)、、、、(2)、、、、(3)公告之事項公告之事項公告之事項公告之事項

則則則則刊登於報紙刊登於報紙刊登於報紙刊登於報紙。。。。 

(二二二二)通知及公告之送通知及公告之送通知及公告之送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達日達日達日，，，，依下列規定依下列規定依下列規定依下列規定：：：： 

1.依依依依前前前前項項項項(一一一一)所列所列所列所列1.方式通知者方式通知者方式通知者方式通知者，，，，以以以以發發發發信信信信日日日日之之之之次日次日次日次日為送為送為送為送達日達日達日達日。。。。 

2.依依依依前前前前項項項項(二二二二)所列所列所列所列2.約定之方式公告者約定之方式公告者約定之方式公告者約定之方式公告者，，，，以以以以首次首次首次首次刊登刊登刊登刊登日日日日為送為送為送為送達日達日達日達日；；；；依依依依前前前前項項項項（（（（二二二二））））所列所列所列所列2.

但書約定之方式公告者但書約定之方式公告者但書約定之方式公告者但書約定之方式公告者，，，，以傳輸至上開但書所定網站之以傳輸至上開但書所定網站之以傳輸至上開但書所定網站之以傳輸至上開但書所定網站之日日日日為送為送為送為送達日達日達日達日。。。。 

3.同同同同時時時時以以以以前前前前項項項項(一一一一)所列所列所列所列1.、、、、2.方式送方式送方式送方式送達達達達者者者者，，，，以最後以最後以最後以最後發發發發生者為送生者為送生者為送生者為送達日達日達日達日。。。。 

 (三三三三)取得取得取得取得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於經理公司於經理公司於經理公司於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營營營營業處或事務代理機構業處或事務代理機構業處或事務代理機構業處或事務代理機構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基金相關資基金相關資基金相關資基金相關資料料料料（（（（如如如如一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一一一））））所所所所

載載載載），），），），供供供供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閱覽閱覽閱覽閱覽或或或或索索索索取取取取。。。。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並並並並得得得得親赴親赴親赴親赴或電或電或電或電洽洽洽洽經理公司經理公司經理公司經理公司詢詢詢詢問問問問。。。。 

拾壹拾壹拾壹拾壹、、、、基金運用基金運用基金運用基金運用狀況狀況狀況狀況 

一、有關本基金運用狀況請參閱【附錄三】。 

二、基金接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應揭露信用評等機構對基金之評等報告。 

 

主辦分析師 
郭映彤, CFA；(886) 2 8722-5829 

shirly_kuo@taiwanratings.com.tw 

協辦分析師 
蕭黎明；(886) 2 8722-5826 

daniel_hsiao@taiwanratings.com.tw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中華信評）今天確認「華南永昌鳳翔債券基金」的固定收益基金評等等級為

「twAAf」。「華南永昌鳳翔債券基金」的評等結果反映該基金以下優勢： 

201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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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健的信用品質。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為止，「華南永昌鳳翔債券基金」的資產規模為

新台幣 309 億元，其中包括銀行存款（占 63.7%）、附買回協議（占 28.7%）、長期公司

債與金融債券（占 6.8%）以及商業本票（占 0.8%）。該基金定存存放銀行與附買回交易對

手的信用品質大致介於令人滿意至強健之間；同時，做為附買回交易之擔保品的信用品質亦

屬強健；該基金附買回交易部位中，12%係以公債做為擔保品。另外，該基金投資之債券與

商業本票均係由受評等級在「twA+」或以上之發行體所發行。基於此，中華信評認為「華

南永昌鳳翔債券基金」的整體信用品質強健。2009年 12月 31日止時，該基金最大的單一

投資為其於渣打國際商業銀行（twAA+／負向／twA-1+）的定存部位，約占該基金投資組

合的 18.8%。 

• 非常高的流動性與短的到期日結構。「華南永昌鳳翔債券基金」的流動性非常強健，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流動性資產約占該基金總資產的 93.2%。同時，該基金投資部位在

前述時間為止的加權平均到期天數亦非常短，僅 0.21年。  

 部分抵銷「華南永昌鳳翔債券基金」前述評等優勢的因素則為： 

• 固定收益基金的市場風險。台灣固定收益基金市場的波動性相當高；2004年 5月底時，台

灣固定收益基金市場的整體規模曾一度擴大至新台幣 2.4兆元的高峰，但至 2008年 10月

底時，則萎縮至新台幣 6,870億元。儘管市場的波動性在多數債券型基金均轉型為需要較高

流動性的類貨幣市場基金後已大為緩和，但固定收益基金市場仍極易受到短期利率走勢變動

以及發生不利事件的影響。2009 年 12 月底時，台灣固定收益基金的總規模（包括類貨幣

市場基金與債券型基金）為新台幣 9,250億元。  

  「華南永昌鳳翔債券基金」係由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華永南昌投信）負責管

理。華南永昌投信為華南金融控股公司（華南金控；twA+／穩定／twA-1）獨資擁有之子公司。

就合併資產規模而言，華南金控為台灣第五大金控公司集團。該金控集團旗下的主要成員包括：華

南商業銀行（twAA-／穩定／twA-1+）、華南永昌證券公司（twA+／穩定／twA-1）、華南產物

保險公司（twAA-／穩定／--）、以及華南永昌投信。2009 年 12 月底時，華南永昌投信共管理

13支基金，總管理資產約達新台幣 530億元，市占率約為 2.69%。 

  標有字母「f」的信用評等，是指固定收益基金評等，反映受評基金的投資組合對信用違約損

失所提供之保障程度。評等分析包括投資組合的信用品質，以及該基金的流動性、分散性、到期結

構、以及基金之管理等，以反映台灣固定收益基金的特性。由於評等準則不同，此評等結果並不適

合直接與一般企業債信評等做比較，亦不代表該基金資產的市值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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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壹壹壹壹、、、、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存續期間存續期間存續期間 
一、本基金定名為華南永昌鳳翔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本基金經理公司為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為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信託契約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貳貳貳貳、、、、基金基金基金基金發發發發行行行行總總總總面面面面額額額額及受益權及受益權及受益權及受益權單位總數單位總數單位總數單位總數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捌拾億元，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貳億元。每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捌億個單位。另經奉證期會八十九年十一月

三日（八九）台財證（四）第八三八○八號函核准第一次追加募集、九十年四月十七日（九十）台

財證（四）第一一六五四六號函核准第二次追加募集、九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九十）台財證（四）

第一六八五四一號函核准第三次追加募集及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九一）台財證（四）第一○二

九八一號函核准第四次追加募集，四次追加發行總面額共為新台幣參佰貳拾億元整，追加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為參拾貳億個單位。合計淨發行總面額為新台幣肆佰億元整合計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肆拾億個單位。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後，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請送件日屆滿一個月。 

（二）申請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准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 

參參參參、、、、受益憑證之受益憑證之受益憑證之受益憑證之發發發發行及簽證行及簽證行及簽證行及簽證 
一、受益憑證之發行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登錄方式為之，並應依有價證

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集保機構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事先核准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

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

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三)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

數點以下第一位。 

(四)本基金受益憑證於經理公司以記名式登錄。 

(五)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六)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七)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八)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

由經理公司製作確認單予申購人。 

(九)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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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

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之登錄

專戶及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

或其指定代理買回機構為之。 

7.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定辦

理。 

 (十)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同業公會所訂之「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二、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並免辦理簽證。 

肆肆肆肆、、、、受益憑證之申購受益憑證之申購受益憑證之申購受益憑證之申購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柒之說明。 

伍伍伍伍、、、、基金之成基金之成基金之成基金之成立與立與立與立與不成不成不成不成立立立立 
一、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淨

發行總面額新台幣貳億元整。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三、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

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價金之翌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元大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利

率計算之利息。利息計至新台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四、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由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

擔。 

五、本基金已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六日依證期會(八五)台財證(四)第一四五一一號函核准成立。 

陸陸陸陸、、、、受益憑證上受益憑證上受益憑證上受益憑證上市市市市及終止上及終止上及終止上及終止上市市市市 
 無。（本基金為開放式，故無上市與終止上市之相關規定） 

柒柒柒柒、、、、基金之資產基金之資產基金之資產基金之資產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

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元大商業銀行受託保管華南永昌鳳翔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

會核准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華南永昌鳳翔貨幣市場基金專戶」。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廿一條規定，其

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之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自

有財產互相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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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二）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三）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四）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五）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六）買回費用（不含指定代理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七）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捌捌捌捌、、、、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一）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

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

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

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二）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三）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或信託

契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

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五）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

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

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

第十二條第十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九項及第十項規定

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六）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七）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契約第廿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

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

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三、除本條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金事項

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玖玖玖玖、、、、受益人之權利受益人之權利受益人之權利受益人之權利、、、、義務義務義務義務與與與與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玖之說明。 

拾拾拾拾、、、、基金經理公司之權利基金經理公司之權利基金經理公司之權利基金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義務義務義務與與與與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參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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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拾壹拾壹拾壹、、、、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義義義務務務務與與與與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參之說明。 

拾貳拾貳拾貳拾貳、、、、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針針針及及及及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之【基金概況】肆（一） 

拾參拾參拾參拾參、、、、收益分配收益分配收益分配收益分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之【基金概況】陸 

拾肆拾肆拾肆拾肆、、、、受益憑證之買回受益憑證之買回受益憑證之買回受益憑證之買回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之【基金概況】捌 

拾伍拾伍拾伍拾伍、、、、基金基金基金基金淨淨淨淨資產資產資產資產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及受益權及受益權及受益權及受益權單位淨單位淨單位淨單位淨資產資產資產資產價值價值價值價值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二、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擬訂，金管會核定之計

算標準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辦理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至新台幣元以下第四位，不滿元以下第四位者，四

捨五入。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計算，依附件一「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辦理之。目前核定之計算標準如下： 

   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折溢價攤銷為

準。  

拾陸拾陸拾陸拾陸、、、、基金經理公司之更換基金經理公司之更換基金經理公司之更換基金經理公司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一）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二）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利益，以命令更換者； 

（三）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四）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

司之職務者。 

二、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金管會命

令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經理公司依信

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

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理公司概

括承受及負擔。 

四、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拾柒拾柒拾柒拾柒、、、、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一）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二）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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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機構得

專案報請金管會核准； 

 (四) 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

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五) 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保管

機構職務者； 

 (六) 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管會命令

移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基金保管機構依信

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

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由新基

金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拾捌拾捌拾捌拾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一）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約者

； 

（二）經理公司因解散、破產、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

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

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三）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破產、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依

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

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四）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

機構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台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

全體受益人、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六）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無

法繼續經營，以終止本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

契約者； 

（七）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八）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

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金管會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起失效。 

四、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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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玖拾玖拾玖拾玖、、、、基金之清算基金之清算基金之清算基金之清算 
一、本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本契約於終止後視

為有效。 

二、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本契約第廿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之

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第廿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

機構為清算人。 

三、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廿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者，得由清算人

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除法律或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本契約存續範圍內與原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一）了結現務。 

（二）處分資產。 

（三）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四）分派剩餘財產。 

（五）其他清算事項。 

六、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內完

成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但受益人會議就上開事項另有決議並經金管

會核准者，依該決議辦理。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

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位

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

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本契約第三十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九、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貳拾貳拾貳拾貳拾、、、、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名簿 
一、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受益人名

簿壹份。 

二、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貳拾壹貳拾壹貳拾壹貳拾壹、、、、受益人會議受益人會議受益人會議受益人會議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之【基金概況】玖、四 

貳拾貳貳拾貳貳拾貳貳拾貳、、、、通知及公告通知及公告通知及公告通知及公告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之【基金概況】拾、二 

貳拾參貳拾參貳拾參貳拾參、、、、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訂訂訂訂 
信託契約及其附件之修訂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

議，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訂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

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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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之其他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投資人之請

求，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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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壹壹壹壹、、、、事業簡介事業簡介事業簡介事業簡介 

一、設立日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99年12月31日 年  月 每股面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99/06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40,374,986 403,749,860 

股  東 出  資 
三、營業項目 

1.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 

四、沿革 

1.最近五年基金產品之推出： 

華華華華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料料料料 基金名稱 成立日 成立時規模 全 球 亨 利 組 合 基 金 9 4年 5月 2 5日 6,180,402,122 全球短期固定收益基金 9 5 年 5 月 2 日 5,962,650,227 全 球 精 品 基 金 95年 11月 23日 4,541,829,755 全 球 基 礎 建 設 基 金 96 年 5 月 3 日 9,997,140,077 愛 台 灣 基 金 96 年 8月 17 日 2,235,199,542 全 球 神 農 水 資 源 基 金 96年 12月 14日 5,011,946,669 台 灣 精 選 基 金 97 年 4月 17 日 1,378,261,568 黃 河 世 紀 基 金 98年 09年 07日 2,087,174,109 投 資 級 收 益 組 合 基 金 99年 07月 19日 2,475,297,707 中 小 型 基 金 99年 12月 27日 3,003,433,956 

2.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 

台中分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核准設立。 

高雄分公司：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核准設立。 

3.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之移轉股權或更換、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本公司八十九年六月改選董監事 

(2)本公司監察人王陳安靜於九十二年三月三日請辭 

(3)本公司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改選董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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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更名為「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5)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於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派黃乃煌接替董事徐肇堂職務。 

(6)本公司董事陳守山於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請辭，改派張許雪任本公司董事。 

(7)本公司董事葉清海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請辭，改派劉早信任本公司董事。 

(8)第5屆董監事任期屆滿，法人股東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派新任董事李碧玉、

董事李耀卿、董事耿正方及監察人徐玉鳳職務。 

(9)本公司董事郭清水於九十七年二月十五解任，改派陳戰勝任本公司董事。 

(10)本公司董事陳戰勝於九十八年七月十日請辭，選任本公司董事劉早信代理董事長職

務。 

(11)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選任林怡君董事為本公司新任董事長。 

(12)本公司股權已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全數移轉予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主要股東

移轉股權如下： 

主主主主要股要股要股要股東移轉東移轉東移轉東移轉股權股權股權股權 

99年12月31日        出讓人  受讓人 股東名稱 出讓股數 （剩餘股數） 日期 股東名稱 受讓股數 永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1,100,000股 
(0股) 欣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650,000股 
(0股) 元欣投資(股)有限公司等26人 12,250,000股 
(0股) 92.8.15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30,000,000股 

貳貳貳貳、、、、事業事業事業事業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一、股權分散情形 

(一) 股東結構 

華華華華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東東東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99年12月31日 本國法人 股東結構 
 數量 上市公司 其他法人 本  國 自然人 外  國 機  構 外  國 個  人 合  計 人  數 1 0 0 0 0 1 持有股數 40,374,986 0 0 0 0 40,374,986 持股比率 100% 0 0 0 0% 100% 

(二)主要股東名單（持股5%以上之股東） 

華華華華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主主主主要股要股要股要股東東東東名名名名單單單單 

                                                      9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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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東 名 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40,374,986 100% 

二、組織系統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組織結構 

 

(二）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  部        門 主        要        職        掌 股票基管部 基金投資決策、研究(4人) 債券基管部 基金投資決策、研究(5人) 專戶管理部 全權委託業務(3人) 投資研究部 產業分析研究(4人) 新金融商品部 新產品研究設計、開發並導入實際運作以及海外基金、組合基金操作管理及投資決策執行(4人) 期貨信託部 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決策、研究 交易管理部 基金投資決策執行(4人) 投資理財部 基金銷售、客戶開發(12人) 台中分公司 協助總公司發行受益憑證及募集基金(3人) 高雄分公司 協助總公司發行受益憑證及募集基金(5人) 綜合行銷部 通路銷售開發、客戶電話諮詢服務(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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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企劃部 媒體公關、基金發行與送件、產品行銷規劃、契約之審閱(4人) 資訊管理部 軟硬體規劃、採購與維護、網路架設(5人) 事務管理部 基金事務處理(7人) 財務行政部 資金運用、資產安全防護、基金會計、人事行政、採購及庶務(12人) 風險管理部 掌理公司內部風險控管等事項(2人) 稽核室 內部稽核及內部控制(3人) 法令遵循部 掌理公司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等事項(2人) 
 ※本公司員工共計91人                                    99年12月31日 

三、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股份數額及比例、

主要經（學）歷、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華華華華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總總總總經理經理經理經理、、、、副總副總副總副總經理及經理及經理及經理及各單位主各單位主各單位主各單位主管資管資管資管資料料料料 

                                                            99年12月31日 持有本公司股份 職 稱 姓 名 就  任 日  期 股數 持股 比率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行 銷 業 務 群 副 總 經 理 陳紹蔚 96.07.02 0 0% 
美國加州洛杉磯南加州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保誠投信法人金融業務部副總經理 無 法 令 遵 循 部 副 總 經 理 楊清潭 95.03.01 0 0% 

加拿大皇家大學經濟管理碩士 寶來證券稽核室經理   台育證券總經理室協理 無 稽 核 室 協 理 劉三榕 99.03.01 0 0% 

東吳大學會計系 元大投信稽核部協理 凱基投信企劃部協理 無 投 資 研 究 部 協 理 吳萬益 98.11.15 0 0% 

輔仁大學經濟系 華南永昌投信股票基管部協理 華南永昌投信專戶管理部經理 台育證券投信投資研究部經理 無 新金融商品部 協 理 吳裕良 99.01.06 0 0% 

橋港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 華南永昌投信新金融商品部協理 華南永昌投信投研部研究經理  景順投信全球科技投資部基金經理人 無 投 資 理 財 部 協 理 蔡其宗 97.7.29 0 0% 

南亞技術學院機械設計製造系 富邦證券財富管理部桃竹苗財富管理中心資深經理 中信證券財富管理部投資理財專案經理 英國保誠投信桃園分公司專案副理 無 綜 合 行 銷 部 協 理 張効國 97.12.23 0 0% 

德明商專財稅行政科 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襄理 台育證券協理 一銀證券經理 無 債 券 基 管 部 協 理 胡婷俐 99.01.06 0 0% 

銘傳大學金融研究所碩士 聯邦投信投資研究部經理 金鼎投信固定收益部經理 寶來投信固定收益證券投資處基金經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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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險 管 理 部 陳傑冠 99.02.01 0 0% 

淡江大學金融研究所 華南金控風險管理處風險管理資訊組組長  華南金控風險管理處市場風險組組長      華南金控風險管理處組長                建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建華金融風險管理處專案經理 建華金融資深專案經理 無 
四、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股份數額及比例、

主要經（學）歷；屬法人股東者，應予註明。 

華華華華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董董董事及監事及監事及監事及監察察察察人資人資人資人資料料料料 

99年12月31日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在持有股份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股份 數額 持股 比率 股份 數額 持股 比率 主 要 經（學）歷 備註 董事長 林怡君 聯邦投信總經理 凱基投信總經理 日本專修大學 董事 李碧玉 華南永昌投信監察人 育達商職 董事 許元齡 華南永昌投信董事 美國舊金山大學經濟系 監察人 許瑞琛 華南期貨董事長 美國南加大碩士 董事 張許雪 馥泉實業監察人 日本東京共立家專 董事 劉早信 華南銀行人事室經理 政治大學法律系 董事 李耀卿 Washington Univ. John M. Olin 

MBA 華南金控風管處副處長兼華南銀行風管部代理經理 董事 張振芳 美國舊金山大學 華南銀行營運管理群副總經理 監察人 施正我 
98.11.23 3年 30,000,000 100.00 40, 374,986 100.00 

華南銀行董事會稽核部經理 華南銀行北二區企金通路中心經理 逢甲大學銀行保險系 
本公司董事係由華南金融控股公司指派 

註：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稱。 

參參參參、、、、利利利利害害害害關關關關係係係係公司揭露公司揭露公司揭露公司揭露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有下列情事之公司： 

（一）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 

（三）前目人員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人與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

份百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華華華華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與與與與其利其利其利其利害害害害關關關關係係係係公司資公司資公司資公司資料料料料 

99年12月31日 利害關係公司名稱 與本投信公司之關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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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董事、法人監察人、本公司董事任其監察人、本公司董事任

其處長 

華南商業銀行(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本公司董事任其部門主管(經理) 

本公司董事任其部門主管(經理) 

本公司董事任其副總經理 

本公司監察人任其部門主管(經理)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配偶任其監察人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 

華南產物保險(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華南金創業投資(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華南金管理顧問(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華南金資產管理(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華銀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孫公司 

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99.95%持有之孫公司 

華南期貨(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99.80%持有之孫公司 

華南永昌證券控股有限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孫公司 

華昱建設(股)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孫公司 

華南永昌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曾孫公司 

華永國際有限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曾孫公司 

華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 100%持有之曾孫公司 

馥泉實業(股)公司 

華南金控之法人監察人 

本公司董事任其監察人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長 

新豐窯業建設(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任其董事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長 

基隆製冰(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任其監察人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長 

新鎰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任其監察人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長 

漢霆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任其董事 

志成德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 

志成德建設(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 

志成德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 

新華南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  

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副董事長 

百福倉儲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長 

台灣松下能源(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 

大帆遊艇(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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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安服務(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任其董事 

正玖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任其監察人 

本公司監察人配偶任其董事長 

世群貿易(股)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任其監察人 

本公司監察人配偶任其董事長 

采序投資有限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任其董事 

鴻仁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任其董事  

元鼎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任其董事 

三泰化工原料(股)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配偶任其董事 

三德企業(股)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配偶任其董事 

聯億貿易(股)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配偶任其董事 

味台食品工業(股)公司 本公司監察人配偶任其董事 

明門實業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任其經理人 

台灣銀行(股)公司 華南金控之法人董事  

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 華南金控之法人董事 

財團法人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 華南金控之法人董事 

財團法人永昌基金會 
華南金控之法人董事 

本公司董事配偶任其董事 

中國人造纖維(股)公司 華南金控之法人監察人 

祥昱(股)公司 華南金控之法人董事 

瀚宇博德(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任其監察人 

華科采邑(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任其總經理 

台新資產管理(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任其經理人 

肆肆肆肆、、、、營營營營運運運運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一、經理公司經理其他基金之名稱、成立日、受益權單位數、淨資產金額及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華華華華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料料料料 

                                                         99年12月31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受益權單位數 淨資產金額 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永昌基金 82 年 2 月 16 日 87,699,376.20 896,139,117 10.22 前瞻科技基金 84 年 6 月 15 日 44,200,418.00 537,589,148 12.16 鳳翔貨幣市場基金 85 年 2 月 06 日 1,512,026,743.50 23,626,675,534 15.6258 龍盈平衡基金 90 年 2 月 21 日 8,727,648.40 112,391,384 12.8776 麒麟貨幣市場基金 90年 11月 08日 1,286,491,488.90 14,804,133,809 11.5074 全球亨利組合 94 年 5 月 25 日 20,511,984.90 257,288,398 12.5433 全球短期固定收益基金 95 年 5 月 2 日 32,434,289.50 380,269,193 11.7243 全球精品基金 95年 11月 23日 94,197,318.30 948,229,777 10.07 全球基礎建設基金(不配息) 96 年 5 月 3 日 100,804,095.91 781,657,309 7.75 全球基礎建設基金(配息) 96 年 5 月 3 日 21,672,584.00 162,361,480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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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台灣基金 96 年 8 月 17 日 68,553,202.95 540,469,714 7.88 全球神農水資源基金 96年 12月 14日 210,974,145.35 1,817,997,519 8.62 台灣精選基金 97 年 4 月 17 日 40,541,017.70 314,046,289 7.75 黃河世紀基金 98 年 9 月 7 日 80,914,459.70 859,211,034 10.62 投資級收益組合基金 99年 07月 19日 221,319,610.30 2,182,048,307 9.8593 中小型基金 99年 12月 31日 306,515,565.00 3,064,481,981 10.00 備註：店頭基金於 91.3.21併入永昌基金；昌隆基金於 94.3.10併入永昌基金；鶴喜平衡基金於 96.7.2併入龍盈平衡基金。 
二、最近二年度經理公司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詳見後附

之財務報表) 

伍伍伍伍、、、、受處受處受處受處罰罰罰罰之之之之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一、本公司經查核未於基金月報中自行申報所經理之華南永昌永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於 97年 4月

30日至 11月 10日間投資於股票總額未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70%，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 25條規定；及所經理之華南永昌全球亨利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於 97年 9月 30日

至 10月 14日間投資於子基金總額未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70%，違反信託契約規定；經金管

會 97年 12月 11日金管證四字第 0970066884號函予以糾正。 

二、本公司經金管會 98年 5月 11日至 20日查核，發現（一）未就華南永昌○○基金、○○基金所

投○○發行之受益證券，所涉相關交易對手之背景資料審慎評估。（二）華南永昌○○基金所投

資之受益證券無信用評等，核與該基金信託契約第 14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未符，違反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54條第 1項規定。（三）對於華南永昌○○、○○基金之投資風險揭露有

欠確實。（四）華南永昌○○、○○號基金投資之受益證券，其發行機構均為○○，未予分散投資，

核與各該基金信託契約第 14條之投資方針不符。（五）華南永昌○○基金經理人實際負責私募

華南永昌○○基金之投資或交易決策，違反金管會 96年 6月 13日金管證四字第 0960014715

號令關於募集之基金經理人不得同時管理私募基金（現為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

員管理規則第 8條第 4項）之規定。（六）運用基金資產投資，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1、華南永昌○○、○○基金，其投資分析報告欠確實，或有先與交易對手完

成交易後始補作投資分析報告、投資決定書，投資決策流程倒置。2、基金經理人運用基金買

賣有價證券，其投資決定書之指示價格，有逾越投資分析報告所建議價格情形。經金管證投

罰字第 0980060503號&金管證投字第 09800605031號予以糾正。 

三、本公司經金管會查核華南永昌全球短期固定收益金 99年 4月底之庫存資產調節表，查有投資

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之債券，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經金管會 99年 6月 10日金管證投字第 0990029601號函予以糾正。 

陸陸陸陸、、、、訴訟訴訟訴訟訴訟或或或或非訟非訟非訟非訟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民國99年10月15日針對PEMG案在美國加州法院對匯豐銀行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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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地址及電話地址及電話地址及電話】】】】 壹壹壹壹、、、、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銷  售  機  構      地     址 電   話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54號3樓之1 (02)2719-6688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台中港路二段39號2樓之1 (04)2328-0088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8號5樓之1 (07)521-8088 臺灣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8號 (02)2361-8030 玉山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永綏街5號2樓 (02)2361-1313 永豐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36號8樓 (02)2506-3333 華南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33號3樓 (02)2371-8333 土地銀行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懷寧街53號4樓 (02)2348-345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3樓 (02)2349-5788 高雄第三信用合作社及其分支機構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327號 (07)287-1101 元大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號 (02)2380-1799 新光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西昌街134號 (02)2381-2160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塔城街30號 (02)2559-7171 台北富邦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50號3樓 (02)2542-5656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段2號 (02)2581-71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4號3樓 (02)2546-6767 安泰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56號2樓之2 (02)8712-7099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4號3樓 (02)2568-3988 陽信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55號  (02)2882-2330  彰化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7號12樓  (02)2536-2951 台中第二信用合作社及其分支機構 台中市中山路202號 (04)2225-5155 台中三信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中市公園路32之1號 (04)2221-1186 台中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87號1樓 (04)22274567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館前路77號 (02)23118811 聯邦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05號 (02)2556-8500 寶來證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70號3樓 (02)8791-8899 永興證券 台北市南海路20號2樓 (02)2321-8200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108號3~6及B1樓 (02)8178-3018 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松仁路101號4樓 (02)8780-8888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東興路8號1樓 (02)2747-8266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明水路700號 (02)2181-8888 廣源證券投資顧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72號1-2樓 (04)2471-1883 萬寶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87號4樓 (02)6608-3998 容海國際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88號9樓之13 (02)2757-0707 貳貳貳貳、、、、買回機構買回機構買回機構買回機構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民生東路四段54號3樓之1 (02)2719-6688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台中港路二段39號2樓之1 (04)2328-0088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8號5樓之1 (07)521-8088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民生東路四段54號5樓 (02)254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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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特別特別特別記載事項記載事項記載事項記載事項】】】】 
壹壹壹壹、、、、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遵守遵守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自律自律自律公約之公約之公約之公約之聲聲聲聲明書明書明書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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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部控部控部控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度聲度聲度聲度聲明書明書明書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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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就就就就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治治治治理運作理運作理運作理運作情形情形情形情形載明之事項載明之事項載明之事項載明之事項：：：： 

(一)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組織董事會，除本公司發行之股份為金融控股公司全部持有者，

應由金融控股公司指派外，由股東會就有能力之人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但董事

由金融控股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指派者，依公司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辦理。董事

之選任係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執行，各董事間職權之行使均具有其獨立性。 

(二)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1.董事會之職責： 

(1) 公司重要章程及重要契約之審定。 

(2) 業務方針之審定。 

(3) 預算決算之審定。 

(4)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案之擬定。 

(5) 資本增減之擬定。 

(6) 經理人之聘免。 

(7) 執行股東會議決事項。 

(8) 設置及裁撤分支機構之議定 

(9) 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所賦予之職權。 

2.經理人之職責： 

  總經理綜理本公司之業務，副總經理、協理及經理應輔任總經理執行本公司之業務。總

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經理執行本公司之業務，應遵照本公司章程、本公司股東會及

董事會之決議。 

(三)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1. 本公司設置監察人一至三人，除本公司發行股份為金融控股公司全部持有者，應由金

融控股公司指派外，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但監

察人由金融控股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指派者，依公司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辦

理。 

2. 監察人之職責： 

(1) 年度決算年度決算報告之審查。 

(2) 查核公司帳目、表冊及文件。 

(3) 查核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必要時得向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4) 其他依法賦予監察人之職權。 

(四)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請參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參、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五)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本公司依據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並設立

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時允當揭露。並已運

用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公司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相關資訊，以利股東、投資人

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本公司網址為 www.hnfunds.com.tw 

(六)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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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本本本本次發次發次發次發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與與與與契約契約契約契約範範範範本本本本條條條條文文文文對對對對照照照照表表表表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鳳翔債券
基金(修訂後條文)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鳳翔債
券基金(修訂前條

文) 

條、項 
、款次 

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 

說    明 

前言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經理公
司），為在中華民國
境內發行受益憑
證，募集華南永昌
鳳翔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以下簡
稱本基金），與元大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基
金保管機構），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及其
他中華民國有關法
令之規定訂立本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以下簡稱本契
約），以規範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
及本基金受益憑證
持有人（以下簡稱
受益人）間之權利
義務。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自本
契約簽訂並生效之
日起為本契約當事
人。除經理公司拒
絕其申購者外，受
益人自申購並繳足
全部價金之日起，
成為本契約當事
人。 

前言 華南永昌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經
理公司），為在中
華民國境內發行
受益憑證，募集華
南永昌鳳翔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與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
基金保管機構），
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及其他中華
民國有關法令之
規定訂立本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以
下簡稱本契約），
以 規 範 經 理 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
及本基金受益憑
證持有人（以下簡
稱受益人）間之權
利義務。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
生效之日起為本
契約當事人。除經
理公司拒絕其申
購者外，受益人自
申購並繳足全部
價金之日起，成為
本契約當事人。 

前言 _____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簡稱經
理公司)，為在中
華民國境內發行
受益憑證，募集
_____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以下
簡稱本基金)，與
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基金
保管機構)，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及其他中華
民國有關法令之
規定，本於信託
關係以經理公司
為委託人、基金
保管機構為受託
人訂立本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 (以
下 簡 稱 本 契
約)，以規範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
機構及本基金受
益憑證持有人
(以下簡稱受益
人 )間之權利義
務。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自
本契約簽訂並生
效之日起為本契
約當事人。除經
理公司拒絕申購
人之申購外，申
購人自申購並繳
足全部價金之日
起，成為本契約
當事人 

變更保管銀
行為元大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說明 

第一項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即依本
契約及中華民國有
關法令規定，受經
理公司委託，保管
本基金之金融機

第一項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即依本契約及
中華民國有關法
令規定，受經理公
司委託，保管本基

第一項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
指_________，本
於信託關係，擔
任本契約受託
人，依經理公司
之運用指示從事
保管、處分、收

變更保管銀
行為元大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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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金之金融機構。 付本基金，並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本契約
辦理相關基金保
管業務之信託公
司或兼營信託業
務之銀行。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
成立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
不成立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
不成立 

說明 

第三項 不符合本條第一項
成立條件者，本基
金不成立。經理公
司應立即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於自本
基金不成立日起十
個營業日內，以申
購人為受款人之記
名劃線禁止背書轉
讓票據或匯款方
式，退還申購價金
及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價金之翌
日起至基金保管機
構發還申購價金之
前一日止，按元大
商業銀行活期存款
利率計算之利息。
利息計至新台幣
「元」，不滿壹元
者，四捨五入。基
金保管機構應即辦
理。 

第三項 不符合本條第一
項成立條件者，本
基金不成立。經理
公司應立即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於
自本基金不成立
日起十個營業日
內，以申購人為受
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
據或匯款方式，退
還申購價金及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
受申購價金之翌
日起至基金保管
機構發還申購價
金之前一日止，按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活期存款利率
計算之利息。利息
計 至 新 台 幣
「元」，不滿壹元
者，四捨五入。基
金保管機構應即
辦理。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
時，經理公司應
立即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於自本
基金不成立日起
十個營業日內，
以申購人為受款
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
或匯款方式，退
還申購價金及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
受申購價金之翌
日起至基金保管
機構發還申購價
金之前一日止，
按基金保管機構
活期存款利率計
算之利息。利息
計 至 新 臺 幣
「元」，不滿壹元
者，四捨五入。 

變更保管銀
行為元大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說明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
獨立於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自有
資產之外，並由基
金保管機構保管本
基金之資產。本基
金資產應以「元大
商業銀行受託保管
華南永昌鳳翔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專戶」名義，經金
管會核准後登記
之，並得簡稱為「華
南永昌鳳翔債券基
金專戶」。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
應獨立於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 自 有 資 產 之
外，並由基金保管
機構保管本基金
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受託保管
華南永昌鳳翔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專戶」名義，
經金管會核准後
登記之，並得簡稱
為「華南永昌鳳翔
債券基金專戶」。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
應獨立於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自有資產之
外，並由基金保
管機構本於信託
關係，依經理公
司之運用指示從
事保管、處分、
收付本基金之資
產。本基金資產
應以「______受
託保管______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專戶」名義，經
金管會核准或生
效後登記之，並

變更保管銀
行為元大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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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簡 稱 為
「       基金
專戶」。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
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條 經 理 公 司 之 權
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
利、義務與責任 

說明 

第七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
修改公開說明書，
並公告之，但下列
修訂事項應向金管
會報備： 

第七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
得修改公開說明
書，但應向金管會
報備，並公告之，
但下列修訂事項
應向金管會報備：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
得修正公開說明
書，並公告之，
但下列修訂事項
應向金管會報
備： 

依開放式債
券型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修
訂。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
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
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
權利、義務與責
任 

說明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
法令及本契約之規
定，定期將本基金
之相關表冊交付經
理公司，送由中華
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
會轉送金管會備
查。基金保管機構
應於每週最後營業
日製作截至該營業
日止之保管有價證
券庫存明細表及銀
行存款餘額表交付
經理公司；於每月
最後營業日製作截
至該營業日止之保
管有價證券庫存明
細表及銀行存款餘
額表，並於次月五
個營業日內交付經
理公司。由經理公
司製作本基金檢查
表、資產負債報告
書、庫存資產調節
表及其他金管會規
定之相關報表，交
付保管機構查核副
署後，於每月十日
前送由中華民國證
券投資信託暨顧問
商業同業公會轉送
金管會備查。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
依法令及本契約
之規定，定期將本
基金之相關表冊
交付經理公司，送
由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
商業同業公會轉
送金管會備查。基
金保管機構應為
帳務處理及為加
強內部控制之需
要，配合經理公司
編製各項管理表
冊。基金保管機構
應於每週最後營
業日製作截至該
營業日止之保管
有價證券庫存明
細表及銀行存款
餘額表交付經理
公司；於每月最後
營業日製作截至
該營業日止之保
管有價證券庫存
明細表及銀行存
款餘額表，並於次
月五個營業日內
交付經理公司。由
經理公司製作本
基金檢查表、資產
負債報告書、庫存
資產調節表及其
他金管會規定之
相關報表，交付保
管機構查核副署
後，於每月十日前
送由中華民國證

第八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
依法令及本契約
之規定，定期將
本基金之相關表
冊交付經理公
司，送由同業公
會轉送金管會備
查。基金保管機
構應於每週最後
營業日製作截至
該營業日止之保
管資產庫存明細
表、銀行存款餘
額表及證券相關
商品明細表交付
經理公司；於每
月最後營業日製
作截至該營業日
止之保管資產庫
存明細表、銀行
存款餘額表及證
券相關商品明細
表，並於次月五
個營業日內交付
經理公司；由經
理公司製作本基
金檢查表、資產
負債報告書、庫
存資產調節表及
其他金管會規定
之相關報表，交
付基金保管機構
查核副署後，於
每月十日前送由
同業公會轉送金
管會備查。 

依開放式債
券型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及
基金保管機
構實務作業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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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
轉送金管會備查。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
券之基本方針及範
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
證券之基本方針
及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
證券之基本方針
及範圍 

說明 

第二項 經理公司得以現
金、存放於銀行（含
基金保管機構）、債
券附買回交易或買
入短期票券或其他
經金管會規定之方
式保持本基金之資
產，並指示保管機
構處理。上開之銀
行或短期票券，應
符合金管會核准或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上者。 

第二項 經理公司得以現
金、存放於金融機
構（含基金保管機
構）或買入短期票
券方式保持本基
金之資產；本基金
資產應依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第十八條金
管會規定之比率
保持資產之流動
性，並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處理。 

第二項 經理公司得以現
金、存放於銀行
（含基金保管機
構）或買入短期
票券或其他經金
管會規定之方式
保持本基金之資
產；本基金資產
應依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十八條金管會
規定之比率保持
資產之流動性，
並指示基金保管
機構處理。上開
之銀行或短期票
券，應符合金管
會核准或認可之
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
上者。 

依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6
日金管證四
字 第
0970016151
號令及開放
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
本修訂。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
回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
買回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
買回 

說明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金總
額扣除當日申購受
益憑證發行價額之
餘額，超過本基金
流動資產總額時，
經理公司得報經金
管會核准後暫停計
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
益權單位買回價
金總額扣除當日
申購受益憑證發
行價額之餘額，超
過本基金依本契
約所定比率應保
持之流動資產總
額時，經理公司得
報經金管會核准
後暫停計算買回
價格，並延緩給付
買回價金。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
益權單位買回價
金總額扣除當日
申購受益憑證發
行價額之餘額，
超過依本契約所
定比率應保持之
流動資產總額
時，經理公司得
報經金管會核准
後暫停計算買回
價格，並延緩給
付買回價金。 

酌修文字。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
司應以合理方式儘
速處分本基金資
產，以籌措足夠流
動資產以支付買回
價金及依本契約第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保持流動資產。經
理公司應於本基金
有足夠流動資產支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
司應以合理方式
儘速處分本基金
資產，以籌措足夠
流動資產以支付
買回價金及依本
契約第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比率保
持流動資產。經理
公司應於本基金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
公司應以合理方
式儘速處分本基
金資產，以籌措
足夠流動資產以
支付買回價金及
依本契約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比
率保持流動資
產。經理公司應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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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全部買回價金，
並能依本契約規定
保持流動資產之次
一計算日，依該計
算日之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並
自該計算日起二個
營業日內，給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
就恢復計算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格，應向金管會
報備之。停止計算
買回價格期間申請
買回者，以恢復計
算買回價格日之價
格為其買回之價
格。 

有足夠流動資產
支付全部買回價
金，並能依本契約
規定比率保持流
動資產之次一計
算日，依該計算日
之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並
自該計算日起二
個營業日內，給付
買回價金。經理公
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買回價格，應向
金管會報備之。停
止計算買回價格
期 間 申 請 買 回
者，以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日之價格
為其買回之價格。 

於本基金有足夠
流動資產支付全
部買回價金，並
能依本契約規定
比率保持流動資
產之次一計算
日，依該計算日
之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
並自該計算日起
五個營業日內，
給付買回價金。
經理公司就恢復
計算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
報備之。停止計
算買回價格期間
申請買回者，以
恢復計算買回價
格日之價格為其
買回之價格。 

第廿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廿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廿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說明 

第二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
經理公司擔任之，
經理公司有本契約
第廿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四）
之情事時，應由基
金保管機構擔任。
基金保管機構亦有
本契約第廿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或
第（四）款之情事
時，由受益人會議
決議另行選任適當
之清算人，但應經
金管會核准。 

第二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
由經理公司擔任
之，經理公司有本
契約第廿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
情事時，應由基金
保管機構擔任。基
金保管機構有本
契約第廿四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
情事時，由受益人
會議決議另行選
任 適 當 之 清 算
人，但應經金管會
核准。 

第二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
由經理公司擔任
之，經理公司有
本契約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四)款之
情事時，應由基
金保管機構擔
任。基金保管機
構亦有本契約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 (三 )款或第
(四 )款之情事
時，由受益人會
議決議另行選任
符合金管會規定
之其他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或基金
保管機構為清算
人。 

依開放式債
券型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
約定調整款
次。 

第三項 因本契約第廿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
或第（四）款之事
由終止本契約者，
得由受益人會議決
議選任其他適當之
基金保管機構擔任
原基金保管機構之

第三項 因本契約第廿四
條第一項第（四）
款及第（五）款之
事由終止本契約
者，得由受益人會
議決議選任其他
適當之基金保管
機構擔任原基金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因
本契約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第(三)
款或第(四)款之
事由終止本契約
者，得由清算人
選任其他適當之
基金保管機構報

依開放式債
券型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之
約定調整款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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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但應經金管
會核准。 

保 管 機 構 之 職
務，但應經金管會
核准。 

經金管會核准
後，擔任清算時
期原基金保管機
構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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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基金運用狀況之事項 

一、投資情形：列示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基金下列資料 
(一)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率。 

華南永昌鳳翔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總額明細 
99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項目 證券市場名稱 金額(新台幣百萬元) 比率(%) 

櫃檯買賣中心 430.40 1.82 
上市櫃公司債 

小計 430.40 1.82 

債券市場 - -
債券及其他固定收益證券 

小計 - -

基金  - -

其他證券  - -

短期票券  2234.07 9.46 

附條件交易  2696.32 11.41 

銀行存款  18250.21 77.25 

其他資產(扣除負債後)  15.69 0.06 

合計(淨資產總額)  23626.68 100.00 

(二)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股票之名稱、股數、

每股市價、投資金額及投資比率。無(本基金不投資股票) 

 (三)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債券之名稱、投資金

額及投資比率。無。 

(四)組合型基金投資單一子基金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應列示該子基

金名稱、經理公司、基金經理人、經理費費率、保管費費率、受益權單位數、每單

位淨值、投資受益權單位數、投資比率及給付買回價金之期限。無。 

二、投資績效 

(一)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華南永昌鳳翔貨幣市場基金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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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無。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99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各年度報酬率 0.3197% 0.3266% 1.6639% 1.6521% 0.9936% 
年度 2005 年 2004 年 2003 年 2002 年 2001 年 
各年度報酬率 1.2814% 1.6254% 2.1097% 3.0995% 5.0272% 

(四)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

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計報酬率。 

華南永昌鳳翔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累計報酬率 
99 年 12 月 31 日 

自基金成立日起 56.2049% 

最近三個月 0.1115% 

最近六個月 0.2007% 

最近一年 0.3197% 

最近三年 2.3220% 
最近五年 5.0460% 
最近十年 19.5465% 

三、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依照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總金額

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計算。 
    99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支出費用率 0.03% 0.03% 0.03% 0.04% 0.03% 

四、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收入與費用報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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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可分配收益表、資本帳戶變動表、附註及明細表。【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之財務報

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五、最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五名之

證券商名稱、支付證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若證券商為該基金之受益人者，應一併揭露

其持有基金之受益權單位數及比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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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基金運用狀況之事項 

一、投資情形：列示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基金下列資料 
(一)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率。 

華南永昌鳳翔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總額明細 
99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項目 證券市場名稱 金額(新台幣百萬元) 比率(%) 

櫃檯買賣中心 430.40 1.82 
上市櫃公司債 

小計 430.40 1.82 

債券市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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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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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證券  - -

短期票券  2234.07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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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存款  18250.21 77.25 

其他資產(扣除負債後)  15.69 0.06 

合計(淨資產總額)  23626.68 100.00 

(二)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股票之名稱、股數、

每股市價、投資金額及投資比率。無(本基金不投資股票) 

 (三)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債券之名稱、投資金

額及投資比率。無。 

(四)組合型基金投資單一子基金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應列示該子基

金名稱、經理公司、基金經理人、經理費費率、保管費費率、受益權單位數、每單

位淨值、投資受益權單位數、投資比率及給付買回價金之期限。無。 

二、投資績效 

(一)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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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無。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99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各年度報酬率 0.3197% 0.3266% 1.6639% 1.6521% 0.9936% 
年度 2005 年 2004 年 2003 年 2002 年 2001 年 
各年度報酬率 1.2814% 1.6254% 2.1097% 3.0995% 5.0272% 

(四)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

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計報酬率。 

華南永昌鳳翔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累計報酬率 
99 年 12 月 31 日 

自基金成立日起 56.2049% 

最近三個月 0.1115% 

最近六個月 0.2007% 

最近一年 0.3197% 

最近三年 2.3220% 
最近五年 5.0460% 
最近十年 19.5465% 

三、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依照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總金額

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計算。 
    99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支出費用率 0.03% 0.03% 0.03% 0.04% 0.03% 

四、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收入與費用報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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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可分配收益表、資本帳戶變動表、附註及明細表。【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之財務報

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五、最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五名之

證券商名稱、支付證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若證券商為該基金之受益人者，應一併揭露

其持有基金之受益權單位數及比率。無。 

 






